
电动自行车，被骑行者亲切地

称为“小电驴”，近年来凭借轻便灵

活的特点，成为不少人的出行首

选。然而，闯红灯、骑车拍照、人行

横道骑行等违法、违规、不文明骑

行，也时常带来安全隐患。

有人可能会问，骑电动车为什

么也要被查酒驾？“电动自行车需

要一定的平衡技巧来操控，而且车

辆对骑行人几乎没有保护。饮酒

后，人的平衡感会失调，增加了操

作失误、自行摔倒或撞上固定物的

风险。”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

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

王泽地介绍。 新华社 朱慧卿

酒后骑行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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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秀湖 秀舟

司机开车送货撞上行人，导致一

死一伤，老板却跟着被判刑，这是为

何？近日，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

办理了这样一起交通肇事案。

李刚与王良（均为化名）在多年

前曾在杭州某物流公司工作，两人是

同事也是朋友。后来，王良承包了嘉

兴的某物流站点，主要负责公司货物

运到嘉兴后的运输和安装，李刚则帮

他做事。虽然两人之间没签订劳动

合同，但实际上王良就是李刚的老

板。

去年12月的一天，王良让李刚

开车先后去秀洲区的油车港和塘汇

两地送货。下午3点多，李刚驾驶着

轻型栏板货车沿嘉兴市长纤塘路由

东向西行驶至百丈路口左转弯时，撞

上了人行道上行走的祖孙二人。经

抢救，奶奶当日不幸离世，孙女被鉴

定为轻伤二级。

“我没有驾驶证，这点王良一直

知道的。”据李刚交代，他是给王良打

工的，一般负责货物的装卸、安装，但

有时王良让他开车送货，他也会开。

在他的认知里，王良是给自己开工资

的人，不大好拒绝，而且自己每次开

得都不快。他称出事当天自己只顾

着车子的另外一侧有人通过，完全没

注意到老人和孩子这边，这才酿成了

惨剧。

“出事那天我正好有事没法分

身，就让他单独去了。”王良坦言，李

刚跟着他一起工作快三年了，自己也

确实知道李刚从未取得驾驶证。“基

本是我开车，难得让他开开，总觉得

开得慢一点就没事，就是这种侥幸心

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真的很后悔。”

检察官表示，在这起案件中，直

接驾驶人李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发生重大事故，致1人死亡，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而王良明知李刚无

驾驶证，仍安排其驾驶货车运输，最

终导致惨剧发生。根据法律规定，两

人均构成交通肇事罪。

近日，经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审理，李刚、王良因犯交通肇事罪，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和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检察官提醒：
交通肇事的法律责任并不仅限

于驾驶人本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单位

主管人员、机动车所有人或者机动车

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

成重大交通事故，以交通肇事罪定罪

处罚。本案中，王良作为雇主及车辆

管理方，明知李刚无驾驶资格，仍安

排其上路送货，其“指使”行为与事故

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必须承

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提醒所有车辆

管理者、雇主，切不可因“人情”“省

事”或“一时缺人”而纵容、指使无证

驾驶，任何对安全底线的突破，都将

面临法律的严惩。

借室友“梦游”设局
索要“感谢费”

男子犯诈骗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

《上海法治报》季张颖 瞿怡婷

合租的屋檐下却利用朝夕相处的信任，假借对方

“梦游”之名设局，虚构第三人索要“感谢费”。近日，经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潘某犯诈骗

罪，被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

潘某与陈先生同为来沪务工人员，因就职于同一家

店铺而合租在一个房间内。今年4月，潘某深夜被出租

屋内的细微声响惊醒，借着窗外月光，他看到陈先生闭

着双眼在房间里摸索，无论如何呼唤都毫无回应。原来

陈先生有梦游症，这让潘某萌生歪念。自此，一场针对

室友的精心骗局悄然上演。

每当深夜陈先生熟睡、对周遭毫无察觉时，潘某便

趁机将其手机偷偷藏匿。待次日陈先生醒来发现手机

失踪、焦急寻找之际，潘某又以“热心舍友”的姿态现身，

编造出“你昨晚梦游时把手机带到外面，被陌生人捡走

了”的虚假情节。随后，他再虚构一个“捡到手机的第三

人”身份，主动提出“帮忙协商找回”，以此向陈先生索要

“归还费”。

“当时发现手机不见了，潘某主动说帮我打个电话

试试，结果提示关机。到了上班时，他又说再打打看，接

着就假装在跟‘捡手机的人’通话，说对方要2500元才

肯还。我想着手头有工作走不开，自己没有手机又不擅

长跟人交涉，怕麻烦就只好让他全权处理了。”陈先生

说。就这样，潘某利用陈先生的信任和急切心理，先后

6次以类似方式骗取钱财共计12800元。

渐渐地，陈先生察觉出异常——每次“丢失”的手机

最终都能通过潘某“协商”找回，这未免太过巧合。于是

陈先生报了警，这场骗局因此败露。

案件移送至闵行区检察院后，检察官迅速展开审查

工作。经查，潘某对其多次虚构事实、藏匿手机并骗取

陈先生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鉴于潘某到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且主动退缴了全部

违法所得，全额赔偿陈先生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经

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潘某犯诈骗罪，被判处

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

父亲车辆自燃
致儿子财产受损

保险公司不能以“亲属身份”为由免责

《福州晚报》林春长 林志伟

近日，福建福州马尾法院审结了一起汽车自燃引发

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明确了非交通事故状态下车

辆自燃的保险理赔规则，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

任险限额内赔付受害者68万余元。

去年12月，老黄名下车辆在熄火停放期间突然自

燃，火势蔓延至其子小黄租赁的房屋，不仅烧毁了房内

木质加工设备与构件，还造成木制品加工厂简易搭盖及

砖木结构建筑损毁。马尾区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火灾事

故认定书》，认定起火原因为车辆发动机舱内蓄电池副

驾驶侧支架处电源线束短路。

经查，案涉车辆由小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被保

险人为老黄。今年5月，经鉴定机构评估，此次事故直

接导致小黄损失合计68万余元。为挽回损失，小黄诉

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额度内优先赔付，不足

部分由商业险补足。

庭审中，保险公司提出三点拒赔理由：一是事故非

交通事故，小黄也非交强险赔偿对象；二是停放自燃不

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约定的“意外事故”；三是小黄与

老黄为父子，小黄的损失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亲属

免责范围。

马尾法院经审理作出分层判决：其一，因事故不属

于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交强险赔付责任；其二，

依据银保监会相关条款解释，“使用保险车辆过程包含

停放”，且案涉保险合同未约定停放自燃免责，故该事故

符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付条件；其三，第三者责任险

旨在保障不特定第三者权益，在无证据证明事故系人为

故意的情况下，“亲属身份”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不需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赔付

责任，但应在其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事

故给小黄造成的财产损失68万余元。

通讯员 顾埕铖 肖启
见习记者 蓝昕宇

不比价、不挑款、不试戴，掏出黄

金代金券要买350克黄金。如此“豪

横”的买家，引起了黄金店员的注

意。近日，这三人因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被判刑。

不久前，三名男子王某、李某、张

某（均为化名）到余姚市某知名品牌

金店，不挑款式，不问价格，掏出多张

黄金代金券，询问是否能够使用。得

到肯定回复后，当天他们就以4张

9600元代10000元的代金券，另补

了1100元后，购买了50克黄金（黄

金单价为827元/克）。

次日，三人又通过该品牌金店余

姚分店某社交账号联系到导购人员，

分2次共计核销了24张 9600元代

10000元的代金券，补了8100元现

金后，购买了300克黄金。

因三人购买时不挑款式、不讲价

格，还持有多张黄金代金券，店员察

觉异常，立即向余姚市公安局报警。

民警在余姚某酒店抓获三人，一起以

“黄金代金券”为媒介、通过购买黄金

洗白违法资金的犯罪链条也随之浮

出水面。

经调查，王某等三人在某社交平

台上看到“收购黄金代金券赚差价”

的信息，急于赚钱的他们主动联系上

家。明知这些黄金代金券，是上家通

过“刷单返利”的手段诈骗而来的赃

物，王某等人仍通过加密聊天软件中

的担保平台交付押金，与上家约定先

领取黄金代金券。之后，三人通过上

述手段购买了350克黄金后，将该黄

金卖给黄金回收商，获取23万余元。

为将资金洗白，三人又通过加密

聊天软件，将卖黄金的资金转换成虚

拟货币，将28张黄金代金券以约7.5

折的价格（合计20万余元）返给上

家，王某等三人从中非法获利2万余

元。

2025年9月，余姚市人民检察院

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对王

某等三人提起公诉。近日，余姚市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以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依法各判处王某等三人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

金1000元。

检察官提醒：
近年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件数量有所增加，且作案手段越来越

隐蔽、作案方式不断翻新。广大市民

朋友切记，不贪“低价陷阱”，凡是声

称“低价购买黄金代金券”“高收益返

利”的充值邀约，极可能暗藏诈骗或

掩饰隐瞒犯罪风险，切勿被利益迷

惑，千万守住资金安全底线；不透“卡

券秘钥”，若有人以“代付优惠”“核销

返利”等名义，索要购物卡、代金券、

充值卡的密码或卡号，务必提高警

惕，绝不轻易向他人透露核心信息；

不做“犯罪帮凶”，面对“代购黄金”

“线下取货赚佣金”等兼职邀约，需认

清其可能转移犯罪所得的本质，坚决

拒绝参与，避免触犯法律。

员工开车撞了人，老板为何一同被判刑？
检察官：交通肇事的法律责任并不仅限于驾驶人本人

不比价不挑款，掏出黄金代金券买350克黄金
如此“豪横”，实则为诈骗分子洗钱


